睢宁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制度

为加强对全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的跟踪、监督、管理，防止倒卖、套补等违规现象的发生，确保国家强农惠农资金落到实处，根据《江苏省2024-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我县将进一步加大对补贴机具的核实和督查力度，现就有关事宜制定此办法：

    一、明确工作职责及要求
一是掌握各镇（街道）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动态，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。二是不定期对各镇（街道）进行实地检查，形成检查总结材料。三是建立机具核实台账，保存机具核实记录。严格执行谁核实、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。
二、核查范围和重点

核查范围：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。核查重点：高风险机具、单个购机者一次购买多台或连年购买同类型机具等。

核查组将按不低于10%的比例对每批次报账的补贴机具进行抽查。补贴额较高和购置补贴机具较集中的重点机具（指大中型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插秧机及需安装验收的机具）要逐台核实。
三、核查内容和要求

要深入到购机户家中或作业现场跟踪核实补贴机具，要见机、见人、见发票（即要见到机械和购机户本人，认真对照合格证、身份证信息与申请登记的机具和购机户本人是否相符；补贴机具的明显位置是否固定有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；重点机具在醒目位置是否用油漆喷印“20xx年江苏补贴农机具，徐州市监督电话：0516－85908360、XX公司服务电话：......”监督标识)，核对一致后，填写《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查纪录单》，由购机本人签字按手印确认，核实组成员签字。核查实行“谁核实、谁负责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，防止责任缺失、工作疏忽大意，核实人员要自觉严格要求自己，逐户逐机到位，不留死角。在核实基本信息不一致的视为核实不通过，未见机具和机具未使用的（拖拉机、收割机）本月（批次）不予报账。对违规操作、售后服务质量差、购机农户投诉较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要作出严肃警告，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，对拒不履行处理决定的，根据上级文件规定，报请省、市农机补贴管理部门严肃处理。

四、核查时间

核查组每批次定期对各镇（街道）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进行核查。

